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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宝引证码】：CLI.C.10735152



严国芸诉卢党生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以判决隐含的事实起诉构成重复起诉
严国芸诉卢党生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以判决隐含的事实起诉构成重复起诉

　　【裁判要旨】内固定在位定残判决赔偿后，受害人取除内固定，并就新生二次手术费起诉的，实体上表明原生效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有误，但程序上则构成重复起诉，在通过再审撤销原生效判决前，应当先驳回起诉。

　　【案号】 一审：（2017）苏0923号民初4641号

　　【案情】

　　原告：严国芸。

　　被告：卢党生。

　　被告：郭新飞。

　　被告：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盐城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紫金财保盐城支公司)。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上海分公司)。

　　2015年3月15日，被告卢党生、郭新飞分别驾驶的两辆小型轿车发生碰撞。前者甩尾，撞上由原告严国芸驾驶的电动三轮车，致严国芸左膝受伤，后行内固定后交叉韧带重建术治疗。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卢党生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郭新飞负次要责任，严国芸无责。两辆肇事轿车各自在被告紫金财保盐城支公司和平安财保上海分公司同时投保了交强险和不计免赔商业三者险。2016年1月18日，严国芸诉至法院，要求四被告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计115089.19元(不含被告已垫付的65220.72元)。经司法鉴定，严国芸因交通事故致左膝损伤构成十级伤残，建议误工期6个月、护理期3个月、营养期3个月。庭审中，四被告对伤残结论提出异议，认为原告治疗尚未终结，应当待内固定取除后再行鉴定。为此，鉴定机构出具补充意见，以示“此类内固定一般终身不再取出，故内固定在位不影响伤残程度及三期评定”。据此，扣除被告已垫付费用外，法院判决紫金财保盐城支公司、平安财保上海分公司、郭新飞分别赔偿严国芸21578.98元、71405.20元和773元。判决履行完毕后，严国芸取除内固定，于2017年8月16日再次诉至法院，要求四被告赔偿二次手术费8057.50元。被告则辩称，赔偿已经兑现，若支持原告主张，则须对原告的伤残程度进行重新鉴定，否则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审理】

　　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因司法鉴定补充意见表明原告的内固定终身不取，四被告对鉴定结论才没有再提异议，法院亦得以据此确定原告的人体损伤程度和各项人身、财产损失大小，并判令被告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现赔偿到位后，原告又取除内固定，并要求四被告给付二次手术费，在实体上明显违反公平原则，构成重复评价，加重了被告的负担；在程序上则构成重复起诉，应当不予受理。综上，阜宁县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裁定书已生效。

　　【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内固定在位定残判决赔偿后，受害人取除内固定所生二次手术费该如何处理。

　　一种观点认为，取除内固定属于后续治疗，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损赔偿解释)第19条第2款“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结束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之规定，受害人有权据实主张二次手术费。

　　另一种观点认为，生效裁判非经再审不得撤销，受害人因人身损害所生各项损失均已被生效判决确认，在再审撤销该判决前，其诉请二次手术费构成重复起诉，应当驳回起诉。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首先，司法实践中，时常发生受害人基于各种理由，在评残前不为而直至定残判决后才取除内固定的现象，主要是因为：一从填补损害看，伤残等级越高，获赔数额越大，每相差一级，残疾赔偿金的计算就相差两年。以江苏省2016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152元为例，伤残等次每相差一级，获赔数额就相差80304元；二从鉴定时机看，根据临床医学，内固定在位限制了关节的有效活动，锻炼很难到位，可一旦取除，关节活动即大为改观，因而内固定在位对伤残的构成以及提高残疾等次影响甚大，以致考虑到该影响，鉴定意见中经常出现损伤参与度的描述；三从民事归责看，内固定客观上是否有取除必要并不以受害人的意志为转移，而行内固定术对于伤情治疗又确属必要、合理，且与加害行为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故根据“鸡蛋壳脑袋”规则，即便内固定不宜取除是因受害人特殊体质造成，且对伤残程度有影响，也不妨碍其按照在位定残等次主张权利，因为受害人对内固定在位致使伤残等次提高进而导致损失扩大没有过错，损伤参与度的存在不能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所以只要有证据表明该内固定在位不取非因加害人主观因素造成，那么就不会影响司法鉴定程序的启动。

　　基于以上三点考虑，为多获赔偿，受害人往往在定残前会以各种手段延迟甚至阻碍取除内固定，以致给客观、公正地进行司法鉴定造成困扰。当然，生命是运动变化的，不排除受一时一地医疗技术条件和认知水平的限制，受害人在某个时期被认定为不宜取除内固定，但是随着后续休养等辅疗措施的到位，身体又恢复至适宜状态。

　　其次，根据“两院三部”最新制定的《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第4.1条规定的鉴定原则，鉴定“应以损伤治疗后果或者结局为依据，客观评价组织器官缺失和/或功能障碍程度，科学分析损伤与残疾之间的因果关系，实事求是地进行”，且第4.3条鉴定时机亦强调，鉴定“应在原发性损伤及其与之确有关联的并发症治疗终结或者临床治疗效果稳定后进行”，可见伤残评定的前提是治疗终结，而要求治疗终结的目的则是为客观、终局地确定损伤程度，以便效率、公平地对加害人课以民事责任。言下之意，伤残评定是以人体伤后治疗效果为依据，对一个相对确定的而非变化不定的损伤结果进行评定，加害人原则上一次性为该结果负责。故，对于内固定在位的人体损伤鉴定，确定治疗终结至关重要。司法实践中，对于治疗终结意见不一致时，要么遵循医嘱，要么参照原《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第3.2条规定，组织有关专业人员进行鉴定，确定是否治疗终结。如果两者都缺失，鉴定机构通常会不予受理，要求受害人待内固定取除后再行申请，以免所给等次与损伤程度名实不符。

　　本案中，健康权高于财产权。从事实角度评判，取除内固定属于定残判决后新发生的事实，没有理由阻止受害人进行二次手术。但是从法律角度评判，受害人有权自主决定何时取除内固定，并不代表亦有权随时主张二次手术费。一事不再理原则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其基本要求是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不得对争议事实再次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247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案涉两诉不仅当事人一致，而且诉讼标的和诉讼请求亦是前诉包含后诉。说包含，不单指后诉已被前诉所确定，更是指支持后诉等于否定前诉，因为从法律逻辑上讲，不存在取除内固定一说。具体而言：

　　正是基于内固定终身不取这一事实，鉴定机构才会确信治疗终结而进行伤残评定，并给出相应的在位等次意见，也正是基于该意见，前诉才会作出不同于内固定不在位情形下的给付判决。现若支持二次手术费，明显是要以后诉推翻前诉的裁判思路和裁判结果，因为这不仅意味着原伤残评定时受害人的治疗尚未终结，鉴定机构据此给出的伤残等次有误，而且法院根据该等次所为的司法确认和所作判决也有误，但是生效裁判非经再审不得撤销，所以即便前诉判决有误，在通过再审撤销前，也只能先驳回后诉，否则不仅程序违法，构成重复起诉，而且实体有失公平，不能让受害人在继续享受伤残等次错误高评所生红利的同时，还让加害人负担本不该发生的二次费用，两者不可兼得。

　　至于人损赔偿解释规定后续医疗费可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此与一事不再理原则并不冲突，原因在于后续医疗费属于民诉法解释第248条规定的裁判生效后新发生的，并未被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不在诉讼系属中的事实，而确定判决只对基准时即“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之前发生的事项具有拘束力，基准时后发生的新事实，不受既判力的拘束，当事人当然可以再次提起诉讼。但是如前文所迷，系争二次手术费实质已被先诉生效判决所隐含评价，是法律不能亦不该发生之事实，所以无法再诉。

　　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审判监督程序解释)第11条规定：对原判决、裁定的结果有实质影响、用以确定当事人主体资格、案件性质、具体权利义务和民事责任等主要内容所依据的事实，应当认定为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基本事实。因内固定在位与否直接关系到受害人的损伤程度和加害人的赔偿数额以及损失范围因果关系的确定，故应当认定属于案件基本事实范畴。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五条规定，当事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可以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6个月内申请再审，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对于如何界定新的证据和足以推翻，民诉法解释与审判监督程序解释一脉相承，第三百八十七条规定：“再审申请人提供的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或者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同时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再审申请人证明其提交的新的证据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成立：(一)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存在，因客观原因于庭审结束后才发现的；(二)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三)在原审庭审结束后形成，无法据此另行提起诉讼的。”由此，就受害人直至定残判决后才取除内固定这一事实，对于加害人而言，若是因受害人故意迟延等主观因素造成的，则属于第1项“新发现的证据”，因为该证据实质上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即已存在，只不过为受害人故意隐瞒罢了；若是因受害人机体恢复等客观因素造成的，则属于第(3)项“新形成的证据”，因为该证据在原庭审结束前确实不存在，但是根据审判监督程序解释第10条规定，应当视为“原庭审结束后原作出鉴定结论、勘验笔录者重新鉴定、勘验，推翻原结论的证据”。

　　然而，无论属于哪种情形，为救济自身合法权益，加害人均可以提供新证据，以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和裁判结果错误为由申请再审。

　　刘干

　　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

©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HYPERLINK "https://www.pkulaw.com/helps/69.html" 法宝V6有何新特色？
[image: image1.png]



扫描二维码阅读原文

原文链接：https://pkulaw.com/pfnl/a25051f3312b07f3232c4dcc25befbad0ae990cc3782f4f3bdfb.html
	 / 
	下载日期：2020/10/26



[image: image2.jpg]